
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文件 
 

东工信〔2023〕 265 号 

 
关于印发《关于 2023 年促进小微工业企业 

上规模培训的工作方案》的通知 
 

各镇街（园区）工业和信息化主管部门： 

为做好小微工业企业上规模有关培训工作，经局领导同意，

现将《关于 2023 年“促升规、稳在规”企业培训的工作方案》印

发给你们，请认真贯彻执行。 

 

 

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 

2023 年 9 月 15 日 

 

（联系人：莫少莹，联系电话：22220192） 

 

 

 

 



－ 2 － 
 

附件 

 
关于 2023 年“促升规、稳在规”企业培训 

的工作方案 
 

根据东莞市人民政府关于印发《关于坚持以制造业当家 推

动实体经济高质量发展的若干措施》的通知（东府〔2023〕1

号）、《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产业发展专项资金管理办法》（东

工信〔2022〕215 号）等文件精神，为加强 “小升规”培育企业、

“稳在规”企业的培训辅导，推动规下企业“小升规”和掉规风险企

业“稳在规”，特制定本工作方案。 

一、培训的目的 

对 2023 年“小升规” 培育企业进行扶持政策、财税知识、

统计报表、升规经验等培训辅导，提高企业“小升规”的积极性、

主动性。 

对“稳在规”企业进行统计报表、企业经营、企业服务等培

训辅导，帮助企业持续在规发展。 

二、培训的对象 

2023 年“小升规” 培育企业，“稳在规”企业（由市工信局逐

月更新）的相关负责人。 

三、培训的机构 

在我市注册登记的行业协会、商会等社会组织，均可报名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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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本培训项目，并按规定申请补助。 

四、培训的内容 

各项“小升规”扶持政策和产业发展扶持政策解读，企业财务

和税务，统计知识和统计报表的填写，登记进入统计联网直报

系统的实操。以“精益化、信息化、卓越化、现代化”为核心的

企业转型升级课程。“企莞家”政策申报、企业问题诉求等各项

企业服务。 

五、培训的方式和条件 

以集中培训的方式进行，具体条件及标准如下： 

（一）2023 年“小升规” 培育企业培训。参会企业不少于 40

家（所有企业均可参加，不仅限于培育企业），必须包含扶持

政策、财税知识、统计报表的内容。 

（二）“稳在规”企业培训。参会企业不少于 30 家，必须包

含统计报表、企业服务的内容。 

说明：以企业签到为准，并结合现场照片进行核实。 

六、培训的补助标准 

（一）2023 年“小升规” 培育企业培训。补助由两部分组成：

一是基本培训费，每期活动补助培训机构基本培训费 2000 元；

二是升规辅导费。参加培训的企业成功升规后，每 1 家企业实

现“小升规”，补助培训机构每家 1000 元。如 1 家企业同时参加

多个机构的培训，由多家机构平均分配 1000 元的升规辅导费。

每场“小升规”培育企业培训补助不超过平均每家企业 500 元的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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上限。 

（二）“稳在规”企业培训。每 1 家企业实现“稳规”（当年仍

在规上工业企业库内），补助培训机构每家 300 元。如 1 家企业

同时参加多个机构的培训，则由多家机构平均分配 300 元的培

训补助。 

七、费用的来源与预算 

本次培训费用从“优质企业培育-促进中小微企业发展“专项

资金中据实列支。如费用总金额超出预算，将按比例进行调减。 

八、培训的流程 

（一）报备。培训机构在举办培训前，需向市工信局进行

报备，报备以培训方案或培训通知为准，需要包含培训时间、

地点、内容、预计参加企业数量等基本活动信息。 

（二）开展培训。培训机构开展培训工作，做好签到、拍

照、录像等记录工作，以便事后核查。 

（三）培训验收。市工信局发布通知明确培训材料要求，

培训机构上报开展培训的材料，市工信局对培训工作进行统一

验收，以核定培训的真实性。 

（四）奖励核定。市工信局根据参加培训的企业情况，按

照补助标准核定补助金额。 

（五）资金拨付。按照相关程序办理资金拨付。 

公开方式：主动公开 
 

东莞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办公室             2023 年 9 月 15 日印发 


